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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4月7日讯 4月7日，
淄博市发布《关于在全市推行使
用“场所码”扫码通行的通告》。
通告显示，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预
警和监测，提高疫情防控工作精
准性、有效性，淄博市委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
组（指挥部）办公室决定自2022
年4月9日零时起，在全市推行

“场所码”扫码通行。
“场所码”适用于淄博市各

类重点场所出入口的通行核验。
重点场所主要包括宾馆、酒店、
饭店、景区景点、文化娱乐等经

营性场所；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物流快递等重点行业场所；
医院、药店、诊所等场所；各类公
共交通场站、公共交通运营车辆
（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城际
班车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驻淄单位；各类居民小区等
相对封闭场所；各类学校、幼儿
园、校外培训机构；其他重点管
控的公共场所。

重点场所管理者或经营者
应当在出入口醒目位置张贴“场
所码”，严格核验出入人员扫码
及健康信息、核酸检测信息，对

持有个人通行码人员进行扫码
核验信息。对持有绿码并按要
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一律放
行，不得设置其他限制条件；对
发现不符合防控管理要求的拒
绝该人员进入，并在第一时间向
属地疫情防控部门报告，防控部
门应立即按照防控管理要求启
动管控措施。市域外人员出入
公共场所，需持有48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并展示个人健康
信息，公共场所工作人员要如实
登记出入时间。

市民进入重点场所时，应当

通过“爱山东”APP的“扫一扫”
功能扫描重点场所张贴的“场所
码”，经核验后予以通行；老人、
孩子等特定人群进出各类公共
场所时应展示个人码，由场所工
作人员扫码核验后予以放行。

各区县及行业主管部门要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对公共场所张
贴“场所码”出入登记情况进行
巡查，确保落到实处。对重点场
所管理者或经营者以及进场市
民拒不执行“场所码”疫情防控
措施要求、引起疫情传播或造成

传播风险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场所码”出入登记涉及的个人
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将相关信息用于疫情防
控之外的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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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商超、学校、医院、小区……

淄博明起全市推行“场所码”扫码通行

张店常规疫苗接种今起有序恢复
明起恢复新冠疫苗接种 成人须选择临时接种点预约进行

淄博4月7日讯 今天，记
者从淄博市张店区卫生健康局
了解到，为持续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结合张店区目前疫情防
控形势，经张店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专家组研判，张店区自4月
8日起有序恢复常规疫苗接种
工作，4月9日起有序恢复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

根据张店区发布的相关通
告显示，为避免成人和儿童接种

服务交叉造成的大量人群聚集，
预防接种门诊暂不开展成人新
冠疫苗接种服务工作。请受种
者根据接种门诊提供的线上预
约方式，提前进行预约并按预
约时间前往预防接种门诊接
种；成人新冠疫苗接种须通过

“健康淄博”公众号—“医疗健
康”—“疫情防控”中“新冠疫苗
预约”，选择临时接种点进行预
约接种，确保实现人群分流、错

时接种，以避免出现长时间排
队、人群大量聚集等待等现象。

严格落实疫苗接种过程中
的疫情防控要求，所有受种者
和陪同人员健康码和行程码均
无异常方能进入接种门诊，并
按要求进行“场所码”的扫码登
记。从严执行“一名受种者限
一名陪同人员进入接种场所”
的规定，进入接种场所要全程
规范佩戴口罩，严格保持“一米

线”社交距离，避免扎堆聚集。
此外，近期到过中、高风险

等重点地区的群众请暂缓接
种，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
以由家人陪同出示“场所码”等
进行查验。请符合条件未完成
新冠疫苗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
的居民，尽快到辖区新冠疫苗
临 时 接 种 点完成新冠疫苗
接种。

此外，张店区卫生健康局

温馨提示：近48小时内接种过
新冠疫苗的人员，待接种48小
时后再进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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